
政府防疫規範措施現況

一、政策依據

1.教育部4/25公告”校園因應COVID-19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”

2.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4/25起確診處理與居家隔離規範

二、防疫管理指引-以確診者為核心做匡列密切接觸者



校園確診個案處理流程

接獲通報

待檢

與

安置

• 確診者疫調-24小內完成配合衛生機關進行(校安中心/衛保組)
1.確診者疫調-2天內校內足跡與接觸史
2.密切接觸者確認-(相關單位協助)
3.通知相關單位-停實體課程與活動、協助疫調、清消—應變小組群組

• 確診彙整名單
1.校安中心、人事室：確認個資、居隔場所
2.衛保組
(1)開立居家隔離通知書(假日-校安)，造冊通報衛生局
(2)後續關懷追蹤
3.住服組：安置

• 秘書處防疫訊息中心-統一發布訊息與媒體連繫

• 密切接觸者
• 安排篩檢與確認採檢結果(衛保組)-回報校安中心
• 停止實體授課(視疫調與篩檢結果)-課務組/系所

• 待返家暫隔
• 通知家長、聯絡衛生局安排防疫計程車

• 校內安置-校安中心/住服組
• 隔離宿舍-確診
• 防疫宿舍-密切接觸者



校園確診個案處理流程

追蹤關懷

校園與宿舍

清消作業

• 執行單位：校安中心、住服組、總務處、環安中心
• 確診者足跡依據最新校園清消原則 (如下圖)
• 隔離與檢疫宿舍

• 公共區域:每日
• 房內-退房時

• 垃圾
• 隔離-感染性
• 防疫-一般 (若有轉陽才需感染)

• 居家隔離/確診居家照護-均需豋入健康管理平台-衛保組追蹤
• 早晚回報體溫、血氧與症狀，校護每天追蹤關懷並提供協助
• 轉介健康中心情緒支持與關懷

• 留校住宿者(各校區視情況分工)
• 生活協助與送餐
• 就醫需求

• 通報1922或衛生局
• 通知校方-依據指示就醫-119送醫

留校期間-不能上實體課程
確診者隔離時間10天+7天自主健康管理
密切接觸居家隔離 7天





密切切接觸者



密切切接觸者

1.篩檢-快篩
2.居家隔離 (7天3+4)
3.每天健康監測與回報

一、四同
1.同住
2.同餐
3.同學
4.同事
5.有一方未戴口罩超過15分鐘
2公尺

二、課堂與工作場所(七個小時)
1.同辦公室、課堂
2.九宮格距離 (確診者前後左右)

先以確診者回報為依歸

居家隔離期間-各縣市關懷中心
提供相關快篩
相關照護協助



學生與教職員
需居隔滿
第8天

才可上班上課


